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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院部：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2019〕1号)和安徽省教育厅相关文件通知，现开展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我校限报2项。具体申报细节（含申报答疑、实施办法、申报表）参见教育部通知（https://www.sinoss.net/index.html），请各相关院部积极组织申报，并于3月11日（周一）之前，将《申报评审表》、申报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科研处。科研处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成果进行评审，并公示推荐上报。
材料报送地点：图书馆8楼831
联系人：凌群英
联系电话：0562-5881953，13955913297
Email:642625503@QQ.com

附件：
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2019〕1号）
2. 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皖教秘科[2019]23号）
3.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实施办法
4.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答疑

                                科研处
                             2019年3月1日

  
  






